
2020-03_資誠叢書_兩岸稅捐_COVER.indd   所有頁面2020-03_資誠叢書_兩岸稅捐_COVER.indd   所有頁面 2020/3/3   17:05:562020/3/3   17:05:56



1 

兩岸稅捐管理 
及納稅人權利保護 

暨2019臺灣最佳稅法判決 

葛克昌、施正文、許祺昌 

主 編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649



序 

稅法兩岸交流始自2003年，於臺灣大學法學院舉辦，時值大陸改
革開放至嶄新階段，由公有財產制改向市場經濟發展，國家財政主要
由國有財產土地及國營事業收入支應，改邁向租稅國家之路徑；但稅
法仍屬經濟法下，受其宏觀調控而仍難完全去除。臺灣方面，稅法亦
受稽徵經濟原則與行政機關解釋函令之支配。其後兩岸加入WTO，稅
法之重要性始受各界重視。其後，法治國家及依法課稅之理念日漸深
入民心，每年二次兩岸稅法學界之交流，質與量上逐年提升。2019年4

月底兩岸稅法研討會已至第30屆，適逢大陸稅捐稽徵法修正在即；臺
灣方面由於納稅人權利保護法施行後，其影響擴及於稅務訴訟，使行
政機關逐漸認知到稽徵經濟原則僅是技術性原則，自不能與量能平等
負擔原則、稅捐法定原則與納稅人基本權保障之精神相抗衡。故即以
「兩岸稅捐管理及納稅人權利保護」為題，蒐集十六篇論文與部分與
談稿，集結出版。 

 

近年兩岸稅法研討會，同時舉行當年度最佳稅法判決評選，以兩
大指標作為評選標準：「一、以判決發展史，是否具有開拓性與原創
價值，並具說服力，對稅法學與實務發展有重要貢獻。二、該判決是
否具有賦稅人權保障之高度，體認稅法為憲法基本權之具體化，秉持
稅法解釋應有準則，並透過合憲解釋與合憲補充，發揮憲法人權保障
之功能。」本屆研討會亦恰逢大陸2018年度影響力稅務司法審判案例
首次評選，本次交流特邀大陸與會團團長施政文教授在東吳大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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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介紹，並由陳清秀教授就兩岸優良年度稅法判決評選作一比較，
成為本屆特色。是為序，以明此次研討會之稅法學術理論與實務之豐
碩成果。 

 

 

 
臺灣稅法學會理事長 

東吳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 

 

2019年歲末 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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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緣起暨感謝 

2019臺灣年度最佳稅法判決評選 

稅捐為政府施政最主要之財源，不但重度干預人民財產權，也具
有負擔平等之社會義務，而納稅及協力義務，為人民與國家最主要之
法律關係。惟納稅人、稅捐機關與行政法院對稅法內涵之適用，存在
相當大理解上之差異。過去，中華人權協會賦稅人權委員會於整理稅
法判決過程中，發現人民普遍對法院判決之信賴度不足，認為賦稅人
權仍有改善空間。因此，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財稅法學研究中心與資誠
教育基金會特別企劃及透過合作舉辦「臺灣年度最佳稅法判決評
選」，並將評選結果出版與社會大眾分享，希冀對當前臺灣稅捐環境
產生正面催化作用。 

 

臺灣年度最佳稅法判決評選委員會，係由國內知名稅法學者與實
務界人士共同組成，每位委員無不秉持專業、審慎、嚴肅及客觀態度
進行評選。此項活動，自2012年首度舉辦，為國內法學領域之創舉，
迄2019年已進入第八屆，獲得各界廣大迴響。今年延續活動之宗旨，
遴聘評選委員增加至13位，誠如召集委員前財政部長顏慶章先生所
言，「最佳稅法判決暨優良稅法判決的數量增加，代表行政法院實務
判決品質的提升，納稅義務人的權利可獲得更佳保障。期待未來最佳
稅法判決評選工作，除產生個案監督功能外，尚能透過通案帶動臺灣
租稅環境與租稅法學內涵之健全與成長」。在此，對評選委員之參
與、努力及對理想之堅持不懈，謹致十二萬分之敬意與謝意，並給予
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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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稅法學術研討會 

海峽兩岸稅法學交流，隨著經貿往來密切而日漸頻繁，第一屆兩
岸稅法學術研討會於2003年假臺灣大學舉行，開啟兩岸財稅法論壇首
頁，其後陸續於兩岸分別舉行，稅務法學研究成果，年年豐收。自
2008年4月在臺北舉行第8屆兩岸稅法學術研討會起，由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財稅法學研究中心與資誠教育基金會共同舉辦，並將研討會發表
的論文結集成冊，予以出版。一以展現海峽兩岸稅務法學研究交流的
豐碩成果；一以顯示稅務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藉由舉辦研討會與出
版書籍，兩岸稅法學術得以傳承與分享。 

 

第30屆兩岸稅法研討會於2019年4月29日在臺北召開，以「兩岸
稅捐管理及納稅人權利保護」為主題，邀請兩岸財稅法學者與稅法實
務界菁英，就稅捐債務法與正當法律程序、納稅人權利保護等2個兩岸
共同課題，予以深入探討。透過本次研討會探討稅法相關議題，期望
能有助於培養更多優秀的租稅人才，維護納稅人權益，並追求更公平
合理的租稅環境。在此為此議題做出貢獻之學者專家，表達衷心的感
謝。 

出版品概要 

兩岸稅法學術研討會已成為兩岸財稅盛事，茲就在臺北舉行研討
會後，以及自2012年度起舉辦之稅法判決評選結果，集結出版如下： 

2008年，大陸企業所得稅法釋論，2009年4月出版 

2009年，兩岸避稅防杜法制之研析，2010年4月出版 

2010年，兩岸納稅人權利保護之立法潮流，2011年2月出版 

2011年，實質課稅與納稅人權利保護，2012年3月出版 

2012年，稅捐證據法制探討暨台灣2012最佳稅法判決，2013

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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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核實課徵、實價課稅與推計課稅暨台灣2013最佳稅法
判決，2014年3月出版 

2014年，兩岸遺產及贈與稅之建制與改革暨2014臺灣最佳稅法
判決，2015年3月出版 

2015年，稅務爭訟與納稅人權利保障暨2015臺灣最佳稅法判
決，2016年3月出版 

2016年，稅法教育改革與現代法治國家暨2016臺灣最佳稅法判
決，2017年3月出版 

2017年，納稅人權利保護新發展、房地產稅制與社會公平暨
2017臺灣最佳稅法判決，2018年3月出版 

2018年，所得稅法基本問題暨2018臺灣最佳稅法判決，2019

年3月出版 

2019年，兩岸稅捐管理及納稅人權利保護暨2019臺灣最佳稅法
判決（本書），2020年4月出版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法律服務營運長 
中國租稅研究會理事 

國際財政協會（IFA）中華民國總會理事 
東吳大學、成功大學兼任教授、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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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臺灣年度最佳稅法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40號判決 
──「適用法令錯誤」可否歸責於行政機關 

之認定 

一、事實摘要 

緣被繼承人即訴外人周○○於民國86年間死亡，由被上訴人戚○
○代表全體繼承人辦理遺產稅申報，經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戚○○為納
稅義務人代表核定應納稅額1,131,611元，因未申請復查而確定在案，
被上訴人戚○○並於88年7月17日及88年10月19日繳清稅額。嗣因被
繼承人周○○遺產中之坐落臺北市○○區○○段等5筆土地，經臺灣高
等法院102年度重上字第93號民事判決認定係屬周○○之父所有，原借
名登記於周○○名下，而周○○之父前於76年4月26日死亡，周○○名
下系爭5筆土地應屬其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該案上訴後經最高法院裁
定駁回而告確定。被上訴人戚○○嗣於105年11月18日、106年1月18

日分別出具申請書，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向上訴人申請退還
溢繳遺產稅款。經上訴人以原處分否准。被上訴人戚○○不服，提起
訴願亦遭駁回，遂與其餘繼承人共同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以106年度
訴字第1385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命上訴人應依被上訴
人105年11月18日、106年1月18日申請書內容，作成准予退還被上訴
人溢繳遺產稅之行政處分。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判決主文 

上訴駁回。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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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決要旨 

(一)在前開待證事實基礎下，被上訴人本件退稅請求，其請求權之
法規範基礎不論是建立在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或同條第
2項規定上，均合法有據。因為：以該2項規定之構成要件論，二者皆
以發生「漏稅」結果為必要，只是該條第1項所定之要件，以溢繳稅款
之發生原因與納稅義務人連結（即「納稅義務人自行適用法令錯誤或
計算錯誤」）為必要。該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則以溢繳稅款之發生原
因與稅捐稽徵機關連結（指「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
誤」）或政府機關為必要。且所謂「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
包括「稅捐稽徵機關認定事實有誤，導致法令適用錯誤」之情形。 

(二)而遺產稅之法定報繳程序則為「由納稅義務人主動申報，再由
稅捐稽徵機關依職權為調查，並核發稅單命令繳納」之方式。故即使
被上訴人原始申報有誤，導致稅捐稽徵機關事實認定有誤，進而使核
課處分有誤，產生溢繳稅款之結果。但因稅捐稽徵機關自始即有主動
調查之職權義務，所以本件仍應認「適用法令錯誤」之原因要與稅捐
稽徵機關連結（本院105年度判字第445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就此而論，本案實符合「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有誤」之要
件，因此被上訴人自得將其請求權之法規範基礎建立在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2項規定上，而依該條規定，被上訴人本件請求無時效期間之限
制，其本件退稅請求自屬合法。 

四、推薦理由 

主筆委員：許祺昌委員 

(一)本案所涉爭議為被繼承人於86年間死亡，遺產稅中有5筆土地
原為被繼承人之父所有，惟被繼承人之父前於76年死亡，是前開5筆土
地應屬被繼承人之父之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而非屬被繼承人之遺
產。然前開5筆土地已經本案繼承人辦理遺產稅申報並繳清稅額。嗣於
102年間經高等法院確認系爭土地為被繼承人之父所有，該案並於103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649



特別企劃                 
2019臺灣年度最佳稅法判決評選紀實 

 

 

25 

年確定。本件當事人遂於106年間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申請退還
溢繳稅款。 

(二)關於稅捐稽徵法第28條退稅之適用範圍，以往實務均係二分該
錯誤之原因係可歸責於人民或稽徵機關，而分別適用該條第1項及第2

項規定。前者有5年時效之限制（應自繳納日起5年內為退稅申請），
而後者則無時效之限制。 

(三)判決闡明，由於遺產稅之法定報繳程序則為「由納稅義務人主
動申報，再由稅捐稽徵機關依職權為調查，並核發稅單命令繳納」之
方式。故即使被上訴人原始申報有誤，導致稅捐稽徵機關事實認定有
誤，進而使核課處分有誤，產生溢繳稅款之結果。但因稅捐稽徵機關
自始即有主動調查之職權義務，所以本件仍應認「適用法令錯誤」之
原因要與稅捐稽徵機關連結，而認為本件係屬「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
令錯誤或計算錯誤」而導致漏稅，並適用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釐
清在發單課徵遺產稅時，人民原始申報雖有錯誤，惟因稅捐機關有主
動調查義務，是如最終有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時，應認為係屬可
歸責稽徵機關之錯誤。 

(四)又本判決以本件縱認為應屬納稅義務人適用法令錯誤者，亦應
以「可合理期待納稅義務人履行其申報義務及稽徵機關得行使其核課
權」為前提。本件於系爭5筆土地是否屬被繼承人所有土地之民事訴訟
尚未確定前，難以期待人民為正確之申報及稅捐機關為正確的核定。
是本判決基於合憲性解釋原則，兼顧徵納雙方之權益，認定本件遺產
稅申報期間應自民事判決確定時起算。其依據合憲性解釋原則，衡酌
稅捐稽徵法及遺贈稅法之立法目的，具體落實人權保障於個案中，值
得肯定。 

補充意見：黃俊杰委員 

稅捐核課處分仍以追求「正確」為其主要目標，特別是在核課錯
誤難以歸責於徵、納雙方之任何一方時，應依現行法制之退稅規範架
構，讓稅捐之「正確」核定目標，有較高之實踐機會，故應認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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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應有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之適用。 

補充意見：黃源浩委員 

本件涉及事實為繼承標的土地，嗣後被發現有借名登記情事而根
本不應被列為遺產者。在遺產稅納稅義務人已經完納遺產稅的情形
中，應當如何適用稅捐稽徵法請求退還溢繳稅款？本件判決指出在核
課錯誤難以歸責於徵、納雙方之任何一方時，應依現行法制之退稅規
範架構，讓稅捐之「正確」核定目標，有較高之實踐機會，故應認本
案情形應有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之適用。如此見解對於租稅核退請
求權之體系，甚有價值而值得支持。首按在稅法領域中，租稅構成要
件之事實調查及發現乃以核實原則為基礎。所謂「核實課徵」，乃要
求稅捐稽徵機關在稅捐稽徵及核課之關係、特別是相對應的行政程序
中，應當盡可能地調查納稅義務人所從事相關經濟活動的真實內容，
並且就其申報事項在職權範圍之內行使調查權力、勾稽查對申報事實
之真偽。然則，實際的經濟活動中，事實上當事人本於各種的利益考
慮，未必使得事實與形式上之法律關係，均得以正確被發現。本件所
涉及者，乃民法上之「借名登記」。理論上，不動產物權關係之判
斷，應當以登記為基礎，但是在稅法制度中強調經濟實質的前提下，
事實上稅捐稽徵機關仍有可能僅根據法律上之形式外觀作成課稅決
定，使得形式上之財產利益享有人成為稅捐債務人。本件判決因此駁
回機關之上訴，承認納稅義務人得以請求退還溢繳稅款，不拘泥於法
律之形式，實值肯定。 

補充意見：盛子龍委員 

納稅人繳清遺產稅後，發生其繼承遺產是否為他人借名登記而發
生民事訴訟時，經判決確定，導致遺產稅稅基減少，究竟是屬於可歸
責於納稅人之錯誤或是不可歸責徵納雙方之錯誤，本判決引用德國租
稅通則有關處理退稅程序之相關法規，建構本土法制解釋基準，貢獻
良多，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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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意見：徐偉初委員 

關於稅捐稽徵法第28條退稅之適用範圍，以往實務均係二分該錯
誤之原因係可歸責於人民或稽徵機關，而分別適用該條第1項及第2項
規定。前者有5年時效之限制（應自繳納日起5年內為退稅申請），而
後者則無時效之限制。惟，實務上常發生錯誤之原因無法歸責於徵納
雙方之情形，從而就應適用稅捐稽徵法第28條何項產生爭議。此判決
自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目的在於正確課稅，認為如遇錯誤無法歸責
於徵納雙方之情形，應適用第2項之規定，亦即不受5年時效之限制，
此判決自退稅時效之角度完善納稅人權益之保障，值得肯定。 

補充意見：黃士洲委員 

針對被繼承人涉入借名登記情況，因嗣後借名民事判決確定後，
遺產稅上所涉及核課期間、退稅請求權時效以及協力義務，做出徵納
平衡的法理分析。並在法律解釋疑義時，適當引入德國稅捐通則作為
參考。 

五、對判決未來期許 

主筆委員：許祺昌委員 

所謂合憲性解釋方法，屬於解釋法律的方法之一，意指如果該法
律有多種解釋方式時，其中有一種解釋方法會合憲，雖有他種解釋方
法將牴觸憲法，此時，應採擇合憲的解釋。在稅務專業法庭成立後，
期望法院如遇到法律解釋有多種可能之情況，能適用合憲解釋方法，
於個案中確實發揮納稅人權利保護之功能。 

補充意見：黃源浩委員 

就本件而言，最重要之意義在於承認稅法上重經濟實質、輕法律
形式的原則，不僅得以作為有利稅捐稽徵機關之用，同時亦得以作為
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論理基礎。這樣的推理事實上於我國整體稅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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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存在著討論，這樣的判決見解事實上亦可以適用以其他案件之思
考。例如，公司配發特別股的盈餘，究竟應當依其「法律形式」當作
股利，抑或依其經濟實質當作是「金融負債之清償」？事實上在我國
稅法領域中即曾經引起諸多討論（參見財政部賦稅署94年9月5日台稅
一發字第09404567460號函）。在這樣的判決之中，得以發現稅法上
的實質原則亦得以適用於有利於納稅人之案件，實屬未來值得特別觀
察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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